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人民法院 

民 事 裁 定 书 

（2019）新 3222民初 636 号 

原告：艾比布拉 阿卜杜拉，男，1986 年 3 月 3 日，维吾尔族，住

新疆墨玉县。 

被告：刘浩冉，男，1989 年 6 月 2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新疆库尔勒

市。 

原告艾比布拉阿卜杜拉与被告刘浩冉承揽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

2019 年 9 月 6 日立案后，原告于 2019 年 1 月 2 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

请。 

本院认为，原告艾比布拉·阿卜杜拉以被告刘浩冉履行完毕欠款为

由向本院书面申请撤诉，原告撤诉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，

本院同意其撤诉申请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

五条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准许原告艾比布拉·阿卜杜拉撤诉。 

案件受理费 2742.98 元，减半收取 1371.47 元，由原告艾比布拉阿

卜杜拉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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